
女职工孕产期间
工资待遇不能降低

案例
宋 女 士 是 一 名 库 管 员 ，负 责 物 品

的 出 入 库 、盘 点 等 工 作 ，月 工 资 8200
元 。 2023 年 2 月 ，宋 女 士 怀 孕 ，由 于 她
的 岗 位 是 比 较 重 的 体 力 活 ，她 便 以 怀
孕且身体不适为由请求调岗。公司经
与宋女士协商后把她调整到档案管理
室 ，同 时 决 定 月 薪 调 整 为 5200 元 。 宋
女士不同意降薪，公司却说这符合“同
工同酬”原则。那么，公司的理由能够
成立吗？

说法
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，应予纠正。
怀孕女工有权要求调整工作岗位或

者减轻劳动量。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
定》第 6 条规定：“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
原劳动的，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
证明，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
适应的劳动。”由此可见，基于保护女职工
和胎儿的原则，用人单位负有为怀孕女工
调岗位的责任。本案中，公司与宋女士协
商一致调整岗位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但公司所作的降薪决定错误。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 48条第 1款
规定：“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、怀孕、产假、
哺乳等情形，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
遇，限制女职工晋职、晋级、评聘专业技术
职称和职务，辞退女职工，单方解除劳动

（聘用）合同或者服务协议。”本案中，公司
降低宋女士的月薪标准，显然没有法律效
力。实践中，许多用人单位认为，对怀孕女
职工按重新调整的新岗位核发工资符合

“同工同酬”规定，这种认识是错误的。

案例
张 女 士 入 职 时 已 有 身 孕 两 个 月 ，

截 至 孩 子 满 月 时 ，公 司 给 其 缴 纳 的 生
育 保 险 尚 不 足 10 个 月 ，由 于 入 职 该 公
司 前 未 缴 纳 过 生 育 保 险 ，故 不 符 合 本
地 社 保 部 门 规 定 的 生 育 津 贴 领 取 条
件 。 公 司 认 为 ，张 女 士 不 能 领 取 生 育
津 贴 的 原 因 是 入 职 时 间 短 ，责 任 不 在
公 司 ，故 以 此 为 由 拒 绝 向 其 支 付 产 假
工 资 。 那 么 ，不 能 享 受 生 育 津 贴 就 等
于没有产假工资吗？

说法
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。《女职工劳动保

护特别规定》第8条规定：“女职工产假期间
的生育津贴，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，按照
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
生育保险基金支付；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，
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准由用人单位
支付。”据此，无论缴纳生育保险以及缴费时
间长短，符合生育条件的女职工在生育期间
均有权获得工资保障，享受产假工资。

生育津贴与产假工资并不是一回事。

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经办机构依法补贴给
用人单位的，是专门用于支付女职工产假工
资及福利待遇的；而产假工资是用人单位对
符合生育条件的女职工，视其正常出勤而支
付给的劳动报酬。产假女职工不能享受生育
津贴的，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产假工资。

本案中，因当地的生育保险政策原因
导致张女士无法享受生育津贴，公司的确无
过错。但是，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权不容
侵犯，公司不能以自身无过错为由主张免
责，仍然应当向张女士发放产假工资。

因怀孕调至轻松岗位，单位可降低工资？111

因缴费时间不足能否领取生育津贴？2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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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处于孕产期女职工

的工资和生育津贴，社会

保险法、妇女权益保障法、

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

定》等均作出了特殊的保

护性规定。但实践中，由

于一些用人单位对法律规

定存有误解，以致侵犯“三

期”女职工特殊权益的情

况屡有发生。

核心
阅读

冒雪步行上班时不慎

单方摔伤，是否构成工伤？

普法信箱

编辑同志：
我早上冒着大雪步行前往 2 公里

外的公司上班途中，虽百般小心，但仍
不慎因路滑而摔伤。请问：在与其他
行人或车辆无关的情况下，我是否构
成工伤？

读者 黄菲菲

黄菲菲读者：
你不构成工伤。
就职工是否构成工伤以及能否视

同工伤，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14 条、第 15
条分别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应当认定为工伤：(一)在工作时间和工
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
的；(二)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，
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
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；(三)在工作时间
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
力等意外伤害的；(四)患职业病的；(五)
因工外出期间，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
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；(六)在上下
班途中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
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、客运轮渡、火车
事故伤害的；(七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
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。”“职工有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同工伤：(一)在工
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
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；(二)
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
活动中受到伤害的；(三)职工原在军队
服役，因战、因公负伤致残，已取得革命
伤残军人证，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
的。”很明显，能与你沾上点边的只能是
第 14 条第 6 项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你与
之吻合：一方面，本案并非交通事故。因
为根据道路交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法》第 119条之规定，“交通事故”是指车
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
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件。“车辆”是指
机动车和非机动车；“道路”是指公路、城
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
机动车通行的地方。而你只是步行，并不
存在车辆；另一方面，本案不存在双方或
多方责任。正因为事发与其他行人或车辆
无关，自然没有任何人应当为你分担责
任，也就不存在“非本人主要责任”问题。

律师 颜梅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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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袁 女 士 于 2022 年 1 月 入 职 某 公 司

时 ，双 方 订 立 劳 动 合 同 约 定 月 薪 7500
元。2023 年 1 月，袁女士休产假，休产假
期间，她每月只拿到 5500 元的工资。袁
女士向公司询问，公司回复道：休产假
期间享受生育津贴，而生育保险机构支
付的生育津贴就这么多。那么，生育津
贴低于产假前的工资，可以要求公司补
差吗？

说法
袁女士有权要求公司补足差额。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社 会 保 险 法》第
56 条第 2 款规定：“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
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
发。”这款规定规范的是女职工产假期
间生育津贴的支付方式，而不能据此得
出女职工无权要求用人单位补足生育
津贴与产假前工资差额的结论。由于生
育保险机构是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

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支付生育津贴
的，这就会出现产假女职工获得的生育
津贴可能等于、高于或低于其产假前工
资标准的情况。但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第
48 条 第 1 款 规 定 ：“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
婚、怀孕、产假、哺乳等情形，降低女职工
的工资和福利待遇……”这就确立了产
假期间工资待遇不降低的原则，即女职
工休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不应低于其产
假前的工资标准。 潘家永

生育津贴低于产假前工资，可要求公司补差吗？333


